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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农领请〔2021〕2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胡小成


中共德宏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提请备案脱贫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

农资金补充方案的请示

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：

根据《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反馈2021年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整方案审核意见的通知》要求，德宏州芒市、梁河县、盈江县、陇川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已经州级审核，现上报省级，请给予备案。

附件：1.中共德宏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脱贫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的审核意见

2.中共芒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提请备案芒市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的请示（芒委农办发〔2021〕15号）

3.中共梁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提请备案梁河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的请示（梁农办〔2021〕3号）

4.中共盈江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提请备案盈江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补充的请示（盈农办发〔2021〕3号）

5.中共陇川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提请备案《陇川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》的请示（陇农办请〔2021〕2号）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德宏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20日









